
如 何 整 治 貪 腐 澄 清 吏 治 （ 上 ）

一 ﹑ 概 述 ﹕

整 肅 貪 污 腐 化 澄 清 吏 治 自 古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。 要 有 決 心 ﹐ 有

方 法 ﹐ 還 要 加 上 時 間 的 配 合 方 能 奏 效 。 正 如 「 老 了 道 德 經 」 所 謂 「

孰 能 蜀 澄 清 必 須 靠 時 間 。 使 吏 治 與 社 會 風 氣 由 壞 變 好 與 此 相 似 ﹐ 必

先 創 造 條 件 ﹐ 然 後 假 以 時 日 。

水 處 理 作 喻 恰 切 。 不 過 ﹐ 現 代 水 處 理 方 法 倒 也 可 以 提 供 更 多

啟 示 。 現 代 水 處 理 過 程 有 結 ﹑ 沉 澱 ﹑ 氣 曝 ﹑ 過 濾 ﹐ 加 氯 防 腐 等 ﹐

能 使 蜀 水 進 ﹑ 清 水 出 ﹐ 一 次 完 成 。 這 說 明 現 代 科 技 發 達 ﹐ 分 析 工 作

先 做 好 ﹐ 運 用 新 方 法 ﹐ 可 使 效 果 大 而 費 時 少 。

談 何 整 治 第 一 要 有 決 心 。 貪 腐 可 以 說 明 古 今 中 外 都 有 的 。 問 題

在 普 遍 的 程 度 ﹐ 嚴 重 的 程 度 ﹐ 規 模 的 大 小 。 要 談 整 必 須 面 對 現 實 痛

下 決 心 ﹐ 切 不 可 以 「 天 下 烏 鴉 一 般 黑 」 來 自 我 解 嘲 ﹐ 因 循 掩 飾 ﹐ 不

可 徹 底 整 治 。

二 ﹑ 貪 腐 形 成 原 因 分 析 ﹕

制 度 法 令 ﹑ 規 章 不 完 善 ﹔ 缺 乏 法 治 精 神 ﹐ 道 德 低 落 ﹐ 教 育 不 足

（ 普 及 程 度 品 質 ） ﹐ 國 民 收 放 少 ﹐ 社 會 風 所 霈 ﹐ 精 神 文 明 低 落 ﹐ 大

從 傳 播 品 質 低 ﹐ 社 會 福 利 欠 缺 ﹐ 政 府 功 能 不 足 ﹐ 政 令 無 常 ﹐ 特 權 盛

行 ﹐ 行 陰 取 巧 ﹐ 上 行 下 傚 ﹐ 成 為 風 尚 ﹐ 如 果 政 治 清 明 ﹐ 社 會 純 朴 ﹐

公 平 合 理 ﹐ 人 民 安 居 樂 業 ﹐ 教 化 良 好 ﹐ 使 我 廉 恥 上 下 重 視 ﹐ 社 會 風

氣 自 然 良 好 ﹐ 依 法 情 事 將 趨 於 最 少 。 人 的 性 格 可 以 為 善 也 可 為 惡 ﹐

視 領 導 者 所 提 倡 和 表 率 而 定 的 。 古 人 云 ﹕ 「 君 子 之 德 風 ﹐ 小 人 之 德

草 ﹐ 草 上 之 風 必 偃 」 。 又 有 謂 ﹕ 「 慷 慨 成 仁 易 ﹐ 從 容 就 義 難 」 ﹐ 可

以 說 明 人 的 志 節 和 心 態 是 可 以 隨 客 觀 條 件 的 改 變 而 作 出 轉 變 的 。 上

層 的 影 響 尤 為 重 要 。 中 國 從 貧 窮 落 後 的 驟 然 開 放 ﹐ 制 度 及 社 會 觀 念



驟 然 從 「 無 私 」 改 變 到 「 趨 利 」 ﹐ 忽 略 上 述 準 備 工 作 。 人 民 在 誤 導

之 下 ﹐ 誤 以 為 目 前 情 況 為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正 常 現 象 。

三 ﹑ 生 財 正 道 ﹕

富 國 裕 民 須 鼓 勵 生 財 正 道 ﹐ 防 止 歪 道 。 兩 千 多 年 前 司 馬 遷 在 「

史 記 ‧ 貨 殖 列 傳 」 中 寫 道 ﹕ 「 ... 無 財 力 作 ﹐ 少 （ 稍 ） 有 鬥 智 ﹐ 既

饒 爭 時 ﹐ 此 其 （ 生 財 ） 大 經 也 。 今 治 生 不 待 危 身 取 給 ﹐ 則 賢 人 勉

焉 。 是 故 本 富 為 ﹐ 末 富 次 之 ﹐ 奸 富 最 下 。 無 岩 處 奇 士 之 行 ﹐ 而 長

貧 賤 ﹐ 好 語 仁 義 ﹐ 亦 足 羞 也 .... 」 。

由 上 述 可 見 司 馬 遷 主 張 的 「 發 財 」 之 道 是 先 努 力 工 作 增 加 生 產 ﹐

使 家 財 從 無 到 有 ﹔ 然 後 運 用 智 慧 以 合 法 的 方 法 經 營 致 富 。 他 認 為 這

樣 追 求 財 富 比 懶 惰 ﹑ 無 能 ﹑ 生 活 窮 困 ﹑ 沒 有 特 殊 學 問 道 德 ﹑ 自 命 清

高 的 人 要 好 。 了 強 調 最 好 要 靠 生 產 致 富 （ 本 富 ） ﹐ 其 次 經 商 致 富 （

末 富 ） ﹐ 而 不 可 違 法 致 富 （ 奸 富 ） 。 這 一 簡 單 原 則 與 的 代 亞 當 史 密

斯 在 「 國 富 論 」 所 闡 述 的 ﹐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奉 行 的 基 本 理 論 相 符 合 。

就 是 說 大 家 在 公 平 合 理 的 制 度 之 下 ﹐ 公 平 競 爭 ﹐ 正 正 噹 噹 的 方 式 賺

錢 ﹐ 盡 國 民 應 盡 的 義 務 。 鼓 勵 人 民 合 法 累 積 財 富 ﹐ 合 法 運 用 財 富 ﹐

回 饋 國 家 社 會 ﹐ 推 動 建 設 。

傳 統 的 中 國 社 會 中 有 「 窮 無 三 休 ﹐ 富 無 三 代 」 之 說 。 種 因 于 國

人 富 有 這 後 多 財 產 傳 給 子 孫 ﹐ 子 易 流 于 驕 奢 淫 佚 ﹐ 漸 漸 又 將 產 業 敗

掉 。 西 洋 社 會 以 美 國 而 論 無 此 現 象 ﹐ 原 因 在 國 家 稅 收 制 度 嚴 密 ﹐ 對

個 人 收 入 採 累 進 稅 制 ﹐ 遺 產 課 稅 甚 重 ﹐ 但 對 公 益 事 業 則 免 稅 ﹐ 以 此

將 私 人 財 富 大 量 收 回 到 國 家 並 引 導 到 公 益 事 業 。 同 時 教 育 發 過 ﹐ 重

視 管 理 與 組 織 ﹐ 使 富 有 者 具 有 事 業 基 礎 （ 本 富 ） ﹐ 歷 久 不 衰 。 此 與

政 府 政 策 有 極 大 關 係 。 以 日 本 而 論 ﹐ 日 本 在 韓 戰 時 期 ﹐ 日 商 承 包 美

軍 工 程 者 由 政 府 組 織 以 高 價 圍 標 ﹐ 承 商 輪 流 得 標 ﹐ 獲 利 極 豐 ﹔ 但 政



府 規 定 額 外 利 潤 必 須 用 之 于 購 買 機 具 擴 充 設 備 及 組 織 。 而 在 台 灣 類

似 工 程 多 互 相 搶 標 ﹐ 利 潤 豐 者 因 無 擴 充 設 備 的 硬 性 規 定 ﹐ 難 免 不 有

揮 霍 情 事 。 足 見 社 會 上 財 富 的 建 立 與 合 理 分 配 ﹐ 一 個 廉 能 政 府 的 插

手 至 為 必 要 ﹐ 貪 污 的 預 防 更 不 在 話 下 。

中 國 另 一 值 得 懮 慮 的 是 知 識 不 足 而 舉 向 海 外 投 資 ﹐ 美 其 名 為 事

業 國 際 化 而 使 國 家 資 源 外 流 失 控 ﹐ 貪 污 者 藉 此 建 立 海 外 灘 頭 堡 ﹐ 此

弊 須 作 防 範 。 總 這 ﹐ 完 善 法 治 制 度 提 高 國 民 道 德 ﹐ 充 實 專 業 有 經 營

管 理 知 識 內 涵 ﹐ 引 導 走 上 本 富 的 正 道 ﹐ 杜 絕 奸 富

歪 道 ﹐ 方 能 正 本 清 源 。 文 席 謀

如 何 整 治 貪 腐 澄 清 吏 治 （ 下 ）

四 ﹑ 整 治 方 法 ﹕

少 用 後 蒼 蠅 或 打 老 虎 ﹑ 殺 雞 敬 猴 或 殺 猴 敬 雞 的 人 治 手 法 。 也 不

必 喊 什 麼 大 義 滅 親 ﹐ 下 面 是 辦 法 的 概 要 ﹕

１ ﹑ 廢 除 利 字 當 頭 和 「 全 民 經 商 」 的 口 號 和 政 策 。 （ 此 政 策 削

弱 國 人 的 獻 身 精 神 ﹐ 助 長 貪 腐 。 ）

２ ﹑ 摒 人 治 ﹑ 加 強 法 治 。

３ ﹑ 運 用 科 學 理 則 與 方 法 加 強 政 府 各 階 層 ﹑ 各 部 門 的 組 織 管 理

和 行 政 。

４ ﹑ 制 定 各 種 法 律 規 章 制 度 嚴 格 遵 行 ﹐ 經 常 充 實 改 善 ﹐ 使 臻 完

善 。

５ ﹑ 建 立 合 理 的 稅 收 制 度 ﹐ 加 強 各 種 攤 販 ﹑ 店 鋪 及 公 司 行 號 的

管 理 。

６ ﹑ 杜 絕 奢 侈 淫 蕩 不 正 之 風 ﹐ 儉 以 養 廉 能 止 貪 。

７ ﹑ 制 訂 合 理 的 薪 給 ﹑ 獎 助 ﹐ 以 及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。

８ ﹑ 加 強 道 德 教 育 ﹐ 培 育 高 水 準 精 神 文 明 建 立 誠 信 守 法 之 風 。



９ ﹑ 加 強 審 計 監 管 防 貪 腐 制 度 配 合 法 制 及 電 腦 作 業 作 周 密 管

理 不 縱 不 枉 。

１ ０ ﹑ 國 家 領 導 者 間 建 立 共 識 ﹐ 以 身 作 則 ﹐ 決 心 推 行 ﹐ 同 時 配

合 教 育 ﹑ 大 眾 媒 體 對 全 民 作 有 效 的 教 育 與 宣 傳 。

１ １ ﹑ 商 訂 國 際 共 同 防 止 罪 犯 （ 包 括 貪 污 ） 有 效 引 渡 辦 法 ﹐ 以

免 逍 遙 海 外 。

上 面 十 一 點 似 乎 範 圍 太 大 ﹐ 可 能 不 是 一 下 子 可 以 辦 好 。 但 是 只

要 達 成 了 上 述 條 件 ﹐ 假 以 時 日 不 但 貪 腐 之 風 可 煞 ﹐ 社 會 風 氣 也 會 端

正 ﹐ 政 治 也 會 漸 漸 上 軌 道 。 貪 污 腐 化 ﹐ 社 會 風 氣 ﹐ 政 治 良 窳 三 者 是

相 關 連 的 ﹐ 必 須 一 併 辦 理 ﹐ 使 全 國 上 下 成 為 習 慣 與 常 規 ﹐ 決 非 時 緊

時 松 的 。

五 ﹑ 問 題

１ ﹑ 目 前 大 陸 的 貪 污 問 題 既 普 遍 雙 複 雜 。 ⑴ 合 法 行 為 與 不 合 法

行 為 很 難 劃 分 清 楚 。 ⑵ 如 果 認 真 辦 理 ﹐ 將 使 得 力 的 工 作 人 員 多 被 牽

連 ﹐ 影 響 作 業 ﹔ 如 果 放 松 ﹐ 又 變 成 陽 奉 陰 違 。 ⑶ 涉 及 高 干 及 高 干 子

弟 很 難 貫 徹 。

答 ﹕ 就 現 行 法 令 予 以 充 實 使 其 完 善 ﹐ 嚴 格 執 行 ﹐ 修 改 之 法 令 條

款 有 其 開 始 適 用 時 間 ﹐ 高 干 子 弟 不 但 不 能 例 外 且 促 使 為 良 好 風 氣 表 率 。

２ ﹑ 法 令 牽 涉 面 太 廣 ﹐ 制 定 費 時 太 多 ﹐ 且 人 手 可 能 不 足 。

答 ﹕ 可 由 各 有 關 專 業 單 位 起 草 ﹐ 或 提 審 查 意 見 分 途 進 行 適 當 綜

合 審 理 。 改 革 開 放 已 有 十 余 年 曆 史 ﹐ 已 有 相 錄 累 積 經 驗 ﹐ 而 且 多 有

國 外 資 料 供 參 考 。 如 果 增 派 人 手 參 與 及 主 持 ﹐ 假 以 時 日 必 有 成 效 。

（ 不 怕 慢 ﹐ 祇 怕 站 ） 。

３ ﹑ 聽 說 美 國 和 新 加 坡 都 是 依 法 比 較 少 國 家 ﹐ 他 們 國 內 的 情 況

如 何 ﹖



答 ﹕ 貪 污 少 的 國 家 世 界 上 很 多 。

美 國 立 國 講 究 誠 信 守 法 ﹐ 說 謊 及 喪 失 信 任 者 不 見 容 于 社 會 。 人

民 重 視 「 國 家 」 ﹑ 「 責 任 」 與 「 榮 譽 」 ﹔ 加 以 法 令 周 詳 ﹑ 制 度 完 備 ﹑

電 腦 作 業 ﹑ 準 確 而 簡 便 ﹐ 使 人 無 法 作 弊 ﹐ 不 敢 作 弊 ﹐ 也 不 願 作 弊 。

守 法 者 得 到 保 障 ﹐ 違 法 者 難 逃 法 網 。 新 加 坡 承 襲 英 國 制 度 ﹐ 政 府 廉

能 ﹐ 人 民 守 法 。 兩 國 的 政 府 工 作 人 員 素 質 高 ﹐ 待 遇 好 ﹐ 足 以 養 廉 。

中 國 如 要 改 革 可 派 人 到 先 進 國 家 作 深 入 研 究 ﹐ 不 要 傚 法 落 後 腐 敗 地 區 。

４ ﹑ 你 說 中 國 貪 污 已 與 現 行 制 度 結 合 ﹐ 可 否 舉 一 二 事 例 說 明 ﹕

答 ﹕ 茲 就 一 編 造 的 事 例 予 以 說 明 ﹕ 某 地 誠 意 畜 業 盛 行 ﹐ 飼 料

缺 乏 ﹐ 但 雜 糧 是 政 府 控 制 的 ﹐ 開 飼 料 廠 的 如 果 買 不 到 雜 糧 ﹐ 則 開 廠

也 無 法 生 產 。 雜 糧 的 供 應 單 位 或 管 制 單 位 負 責 人 如 果 只 將 出 品 批 給

有 關 係 的 廠 商 ﹐ 彼 此 可 獲 暴 利 ﹐ 飼 料 的 供 應 也 被 壟 斷 ﹐ 價 格 低 不 下

來 ﹐ 作 業 完 全 合 法 ﹐ 但 貪 污 存 乎 其 中 。

５ ﹑ 中 國 依 法 的 盛 行 ﹐ 雖 有 內 在 原 因 ﹐ 外 面 環 境 不 無 影 響 ﹐ 請

作 說 明 。

答 ﹕ 大 陸 人 民 及 官 員 因 以 往 長 時 過 ¨ 清 苦 生 活 驟 與 外 間 接 觸 ﹐

心 理 上 抵 不 住 外 間 物 質 與 聲 色 引 誘 ﹐ 加 經 港 澳 殖 民 地 寺 無 統 治 者 只

重 秩 序 安 定 ﹐ 對 愛 國 心 及 精 神 文 明 不 加 重 視 。 政 府 同 從 事 商 業 活 動

之 人 員 在 不 肖 外 商 及 華 商 誤 導 及 引 誘 之 下 ﹐ 誤 以 若 干 謀 取 私 利 的 方

式 為 下 沉 產 業 行 為 ﹐ 喪 失 原 則 ﹐ 誤 蹈 法 網 ﹐ 助 長 了 大 陸 貪 風 ﹐ 值 得

注 間 防 範 。 即 此 一 端 已 可 說 明 。

六 ﹑ 結 論 ﹕

貪 污 是 各 國 都 有 而 都 力 加 防 範 的 問 題 。 中 國 情 形 特 殊 ﹐ 總 是 特

另 嚴 重 。 整 治 之 道 須 有 最 大 決 心 ﹐ 由 上 而 下 ﹐ 由 黨 內 百 黨 外 ﹐ 以 道

德 ﹑ 法 治 ﹑ 知 識 為 基 礎 ﹐ 建 立 廉 能 政 府 ﹐ 長 治 久 安 。 整 治 貪 污 需 要



相 當 時 間 ﹐ 但 可 設 法 縮 短 。 （ 于 加 州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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